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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 州 学 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新生入学报到须知

各位新同学：

祝贺你被录取为滨州学院 2023级（首届）硕士研究生。

为顺利完成入学报到，请认真阅读本须知并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

一、报到时间

2023年 8月 28日 8∶00—18∶00。

新生须按时来校办理报到手续，不能按时报到者，必须

以书面形式向二级招生培养单位提前请假并告知研究生处，

请假一般不得超过两周。未请假、请假未被批准或请假逾期

仍未报到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自动放弃

入学资格。

二、报到地点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五路 391号滨州学院。

迎新工作现场位于学校学苑会堂一楼大厅，从学校南门

进入，左拐即到。



三、报到手续

（一）携带材料：录取通知书原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无学位证者可不带)原件及复印件

（A4 纸质复印并在右上角注明姓名、二级招生培养单位及

专业名称）。

（二）档案：新生档案须转入我校，如还未转入请及早

联系档案所在单位按照我校调档要求办理。

（三）党(团)组织关系：新生党员、团员均须转接本人

党(团)组织关系，党员关系按照我校要求办理，团员关系在

入学后集中办理，通过“智慧团建”平台进行转接。

（四）户口迁移：按照公安部要求，入学时可以自愿选

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若需办理迁移，报到时将户口迁



移证明等相关材料交至二级招生培养单位，统一办理户口迁

移手续。

以上详见研究生处网站《滨州学院 2023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拟录取考生档案、户口、组织关系转递及通知书发放等

有关事项的说明》。

（五）助学贷款：助学贷款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家

庭经济困难确需申请贷款的研究生新生可在开学前到户籍

所在地县(市、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办理。

四、入学缴费

（一）报到前缴费明细

1.学费：8000元/学年。

2.住宿费：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按照《关于印发山东

省高等学校住宿费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2〕

734号）要求，住宿费按四人间（带独立卫生间）标准 1300

元/学年进行缴纳。

3.缴纳方式:以上费用共计 9300元，请各位新生于 2023

年 8月 20 日前完成缴纳。新生可通过滨州学院校园统一支

付平台、“滨州学院计财处”微信公众号进行缴费。登录滨

州学院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系统（用户名为考生编号，密码为

“bzu@#身份证号后 6位”）或微信公众号完成自助缴费。

具体详见《滨州学院校园统一支付平台、关注微信公众号缴

费使用说明（研究生）》（附件 1）。



特别提醒：缴费时可自行选择上述任一种缴费方式。同

一学生请勿同时使用多种方式重复缴费。我校入学费用收取

渠道与方式仅此一种，切勿上当受骗。

（二）其它相关费用

1.按照《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学校住宿费收费管理办法

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2〕734 号）要求，安装空调的

宿舍可按每房间 400元加收住宿费，每人具体加收费用标准

按房间住宿人数分摊，入学后再据实缴纳。

2.学校为新生准备 2套床单、被罩和枕巾，床单规格：

2.3米×1.2米，被罩规格：2.2米×1.55米，枕巾规格：长

度≥0.75米、宽度≥0.46米，所需费用报到时据实缴纳。新

生可自带被褥卧具及洗刷用具等用品，亦可在学生社区服务

中心购置相关生活必需品。

3.教材、体检等其它费用届时根据标准据实缴纳。

五、报到流程

二级招生培养单位报到点——上交报到携带材料——

现场完成电子注册(凭校园卡)——办理入住手续（凭二级招

生培养单位领取的公寓入住通知单）——校医院进行体检(按

预约时间)。

六、汽车站接站

研究生新生入学报到期间，我校在滨州客运汽车总站出

口设有新生接待站（8∶00-18∶00）。



七、一卡通及银行卡

学校统一为新生制作了校园一卡通，校园一卡通是学生

在校内“综合消费”和“身份识别”的重要介质，主要用于

食堂、浴室、超市、图书馆、公寓等日常生活、学习场所。

中国农业银行提前为新生制作一张银行储蓄卡，用于奖

助学金发放等日常使用。

以上两张卡片已随录取通知书发放，请注意查收。

八、其它

1.按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校在

报到时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对新生报到时的人脸

图像信息与公安部身份信息进行人脸识别比对验证。审查合

格的办理入学手续，予以注册学籍；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

知、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

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入学后，

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复查，复查不合格者，

一律取消学籍。

2.新生入学后，学校将组织新生进行体检，体检不合格

者或不参加体检者，取消录取资格。

3.按铁路部门规定高校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购买一次从

家庭住址到学校所在地的半价票。

4.其它相关事项安排将于报到时另行通知。新生如有其

它问题，请与研招办（0543-3093508）或各招生培养单位研



究生秘书联系（联系方式见滨州学院研究生处网站-招生资讯

模块）。

新同学们，我们在美丽的滨州学院等你来！

愿你在滨院遇见更好的自己!

附件 1：滨州学院校园统一支付平台、关注微信公众号缴费

使用说明（研究生）

附件 2：2023级新生使用滨州学院校园卡指南（研究生）

滨州学院研究生处

2023年 7月 8日

2023 级新生QQ群 滨州学院官方微信 滨州学院研究生官方微信

http://yz.ujn.edu.cn/system/_content/download.jsp?urltype=news.DownloadAttachUrl&owner=1499064724&wbfileid=4012856
http://yz.ujn.edu.cn/system/_content/download.jsp?urltype=news.DownloadAttachUrl&owner=1499064724&wbfileid=4012856
http://yz.ujn.edu.cn/system/_content/download.jsp?urltype=news.DownloadAttachUrl&owner=1499064724&wbfileid=4012857


附件 1：

滨州学院校园统一支付平台、微信公众号缴费使用说明

我校学生可通过滨州学院校园统一支付平台、“滨州学

院计财处”微信公众号进行缴费，使用方法如下：

1. 滨州学院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缴费

①在电脑端浏览器地址栏输入滨州学院校园统一支付

平台网址“http://pay.bzu.edu.cn/xysf/”。登录界面如下

图：

②登录滨州学院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系统（用户名为学号，

新生学号暂用考生编号代替，密码为“bzu@#身份证号后 6

位”）,显示待缴费信息。



③点击导航栏的“学费缴费”按钮，显示缴费项目。

④缴纳学费或住宿费项目时点击“学宿费缴费” （缴

纳公寓用品费等代收费项目时点击“代收费缴费”按钮，步

骤类同。）后，显示学宿费待缴费信息，选择本次进行缴费

的收费区间，在相应的收费期间打勾，然后点击“下一步”

按钮。



⑤选择要缴费的收费项目，如需要调整缴费金额，请点

击‘修改’按钮输入交费金额，点击‘确定’完成修改。确

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⑥确认缴费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⑦选择缴款方式（微信支付或中国农业银行网银支付），

如下图所示。

⑧点击确定缴费，按提示付款完成缴费。

注意：支付时请确认收款方为滨州学院，金额与系统缴

费金额一致后再付款。



2. 微信公众号缴费

①手机端关注微信公众号“滨州学院计财处”。

②依次点击“学生收费-缴费入口”，跳转至支付平台登

录界面。

③登录滨州学院校园统一支付平台手机端（用户名为学

号，新生学号暂用考生编号代替，密码为“bzu@#身份证号

后 6 位”），如下图所示：



④登录后显示待缴费情况，缴纳学费或住宿费项目时点

击“学宿费” 按钮。（缴纳公寓用品费等代收费项目时点击

“代收费”按钮，步骤类同。）

⑤进入具体缴费项目后，在需缴费的项目后方打“√”，

确认金额无误后点击右下角“缴”按钮缴费。如需更改金额

可点击“改”按钮进行更改。



⑥选择缴费方式：公众号支付（微信支付）或中国农业

银行网银支付，进行付款。

缴费完成后可通过“学费查询”查询缴费情况。

注意：支付时请确认收款方为滨州学院，金额与系统缴

费金额一致后再付款。



附件 2：

滨州学院校园卡使用指南

滨州学院校园卡是您在校期间学习和生活中个人身份

认证必不可少的凭证，具有校内餐厅就餐，超市小额支付，

图书借阅等功能。为保证您正常使用校园卡，请认真阅读并

妥善保存本使用指南。

注：本使用指南只针对毕业院校为非滨州学院的 2023

级研究生新生（如在原毕业学校已经申请使用过“校园 e 码

通”，请先解绑原学校绑定信息，重新选择“山东滨州学院”，

申请并绑定）。毕业院校为滨州学院的 2023 级研究生新生沿

用原来的校园卡，其新学院、专业和有效期等数据由一卡通

服务中心统一进行调整。

一、校园卡的组成和功能

校园卡采用实体卡和电子虚拟卡配套使用模式：

1、实体卡是滨州学院与建设银行联合制作的“联名卡”，

具有校园卡功能和建设银行借记卡功能（不可透支，免年费，

免开卡费），正面印有滨州学院标志信息，背面印有银行卡

信息。

2、电子虚拟卡是通过微信、支付宝“校园 e 码通”小

程序领取的虚拟校园卡。

二、实体卡的使用方法

1、激活：新生“联名卡”随入学通知书邮寄，银行卡



功能需本人携带有效证件到就近建设银行营业网点激活，方

可正常使用。

2、充值：现金充值地点位于校内第二餐厅二楼卡务中

心；也可使用“校园 e 码通”线上充值，两者数据同步。

3、使用：就餐、消费、图书借阅等在相应终端设备上

按提示刷卡即可。

三、虚拟卡的领取及使用

新生在收到“联名卡”后，请务必尽快到就近的建设银

行营业网点激活其借记卡功能，申领电子虚拟卡，并开通电

子钱包，以免影响使用。电子虚拟卡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校

园 e 码通”小程序中申领。

1、在微信小程序中申领

登录微信，下滑打开小程序界面，搜索框中输入“校园

e 码通”搜索并打开，选择“山东滨州学院”：

（1）在输入学工号的输入框，输入本人研究生考试考

号进行验证，并勾选“本人已经阅读并同意以下内容《电子

校园卡开通协议》和《难过过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隐私政

策》”；

（2）输入校园卡密码（默认密码为本人身份证后 6 位

数字，身份证最后一位为字母“X”的，密码是字母“X”前

面的 6 位数字）和姓名；

（3）选择开通电子钱包，绑定本人银行卡，可以选择



绑定建设银行卡或者其他银行卡：

快速绑定建设银行卡（推荐）：输入本人姓名，身份证

号，点击“下一步”，从列表中选择已经激活的银行卡，输

入验证码点击“确认”完成验证，实现快速绑定。（若收不

到验证码，请到建设银行营业网点柜台修改该银行卡的预留

联系手机号）。

绑定其他银行卡：需要输入本人银行卡号，拍摄本人身

份证正反面进行验证，完成银行绑卡过程。

（4）微信实名身份绑定（必须完成，认证完成才能使

用微信上的付款码消费）：点击“校园 e 码通”下方的“微

信认证”，对用户使用的微信进行关联，直接绑定当前登录

的微信号,完成微信认证功能。

2、在支付宝小程序中申领“校园 e 码通”

登录支付宝，顶端搜索框中输入“校园 e 码通”搜索并

打开，选择“山东滨州学院”：

（1）领取、验证和绑定银行卡步骤与微信领取过程相

同。

（2）支付宝实名身份绑定（必须完成，认证完成才能

使用支付宝上的付款码消费）：点击“校园 e 码通”下方的

“支付宝认证”，点击确认授权，关联当前登录的支付宝账

号，完成支付宝实名认证功能。

3、虚拟卡消费说明



校内金融支付时只要出示“校园 e 码通”中的校园卡、

电子钱包，微信、支付宝的对应付款码之一即可支付。

（1）校园卡付款码：消费成功，扣除校园卡中的金额；

（2）电子钱包付款码：消费成功，扣除已绑定银行借

记卡中的金额，或者电子钱包的余额；

（3）微信付款码：消费成功，按微信支付中指定付款

方式扣除对应金额；

（4）支付宝付款码：消费成功，按支付宝付款码指定

的付款方式扣除对应金额。

注意：校园卡余额不能提现，电子钱包余额可以提现到

已绑定的银行卡。

四、校园卡使用场景

1、餐厅就餐：校内所有餐厅均可刷卡、扫码就餐，实

体卡或虚拟卡均可使用。

2、超市消费：校内部分超市已开通一卡通刷卡消费。

在超市使用校园卡，除商品本身外，不需要支付其他任何费

用。

3、图书借阅、归还：在图书馆借书、归还时，按照相

关提示，出示实体卡或“校园 e 码通”中的“身份码”，即

可完成相应操作。

4、宿舍电控缴费：在“校园 e 码通”首页中，点击“缴

电费”，输入相关信息，即可进行电费充值。



5、其他场景：门禁、考勤等，以及后续开发的其他使

用场景。

五、校园卡使用注意事项

1.学校实体卡和虚拟校园卡仅限本人使用，禁止借与他

人使用。如不慎丢失，请及时挂失，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凡伪造、盗用他人校园卡，将追究当事人的相关法律责任。

2.校园卡余额必须大于或等于 0 元才可以使用微信、支

付宝和电子校园卡等消费方式，卡片处于异常状态（挂失、

欠费、冻结等）不能使用任何消费，请及时去卡务中心（第

二餐厅二楼）处理。

3、因网络故障，消费 POS 机处于脱机状态时，只能使

用实体卡进行消费。

4、实体卡内含有天线和集成电路，请勿将实体卡放在

高温、强磁场附近，不可随意摔打、弯曲、打孔等，避免划

伤导致不能使用。

5、为防止被盗刷，校园卡默认消费限额为每天 50 元，

超过 50 元时要输入消费密码。

6、校园卡有查询密码和消费密码两种密码设置，查询

密码用于绑卡，充值等，消费密码用于解除消费限额设置。

查询密码和消费密码初始值均为身份证号后 6 位数字（不包

含 X），请及时更改，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如果忘记查询

密码或消费密码，请到第二餐厅二楼卡务中心咨询。



六、“联名卡”开卡失败原因及解决

1、截止开卡日期时已经拥有四张建行卡的新生，可以

直接选择一张常用的建行卡，绑定绑定“校园 e 卡通”。

2、因身份证有效期过期，重名等原因导致身份信息在

建设银行系统里验证失败的新生，可以携带有效证件到本地

建设银行营业网点更正身份信息，开卡，激活，绑定“校园

e 卡通”。

3、已经拥有 4 张建行卡，或者身份信息在建设银行系

统验证失败的新生，在入学后请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和建行卡，

到一卡通服务中心（信息楼 603-2 室）写入校园卡功能。

七、校园卡补卡

如不慎丢失实体卡，请及时到建设银行营业网点补卡，

然后到一卡通服务中心（信息楼 603-2 室）写入校园卡功能。

八、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滨州学院校园卡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或有

意见、建议，可通过如下途径反馈给校园一卡通服务中心：

1、发送邮件到 libo@bzu.edu.cn；

2、拨打服务电话 0543-3185510；

3、到滨州学院信息楼六楼 603-2 室现场解决。


